
發富谷部落 

113年第一次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 

開會通知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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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935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 12鄰 336號 

聯絡人：李忠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89-896098  0937-602214 

             

受文者：本部落會議原住民家戶代表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28日 

發文字號：發富谷字第 1130000001號 

附件：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13 年 11月 15 日下午 2 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東河活動中心（地址：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 16

鄰北東河 30 號） 

三、同意事項討論：臺東縣政府辦理「金樽漁港環境改善暨活化

利用計畫」土地開發案。2 

四、召集人：李部落會議主席忠義 3 

五、原住民家戶：本部落會議原住民家戶代表 

六、會議議程： 

（一）部落會議主席宣布開會。 

（二）主持人確認部落全體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。 

（三）申請人報告申請事項之計畫、措施、法令草案內容及共

同參與、管理、利益分享機制。 

（四）出席人員陳述意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本通知單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 17條第 1 項及第 2項設計。 

2
 同意事項的寫法最好具體明確，方便了解。因此建議寫法：申請人、在什麼時候、在哪裡、做什麼、是哪一種原住

民族基本法規定同意權機制的態樣（土地開發、資源利用、生態保育、學術研究、限制利用）。 
3
 依本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，原則上召集權人為部落會議主席，但部落會議主席於 2個月不召集部落會議時，則

依本辦法第 15條由相關機關代行召集。 



（五）申請人回應意見。 

（六）表決同意事項。 

（七）主持人宣布表決結果。 

（八）散會。 

七、應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，

本通知書應於召集前 15 日通知原住民家戶及申請人。 

（二）請各原住民家戶自行決定由戶長出席，或指派十八歲以

上之原住民家屬一人出席，並持本通知書與會。（部落

如有查驗身分需要，可加註須攜帶身分證或戶籍謄本與

會。） 

（三）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，

原住民族同意事項部落會議之討論議案，由全體原住民

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，出席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贊

成，為通過。請部落成員踴躍出席討論，以免錯失表達

意見的機會。 

（四）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，

原住民族同意事項部落會議之表決，以投票不記名為

之，並就贊成與反對兩面俱呈。出席的原住民家戶代表

可以基於任何理由，提案改採舉手不記名表決，只要經

過出席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的同意，就可以舉手表

決。 

  



 

臺東縣政府 
 

金樽漁港環境改善暨活化利用計畫 

 

 

 

 
執行機關：臺東縣政府中

華民國 113 年 09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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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樽漁港環境改善暨活化利用計畫 

 
一、 計畫位置及範圍 

金樽漁港為一座位於臺灣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的一座漁港，該漁港距離臺東市區

約 40 公里，距離北邊的成功鎮新港約 20 公里，擁有漁港、小海灣、離岸礁、

綿長沙灘及海岸壁等諸多地景之風景區，因灣似酒杯，故取名為“金樽”，於民

國 76 年啟用，主管機關為臺東縣政府，屬於第二類漁港，本計劃以金樽漁港西 

側休閒專用區東河鄉新大馬段 800 及 802 地號等 2 筆部分土地作為改善環境暨活化利

用之基地。 

 

圖 1  金樽漁港區域平面圖 

本計畫範圍及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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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計畫目標 

本計畫目標為活化漁港西側之休閒專用區，並改善漁港周圍環境，強化金樽漁港

定位，將其原本提供單一用途的功能多元化，除了基本公共設施廁所、道路、停

車場及隔離綠帶之建置，再導入具有臨港文化、休閒、遊憩、休閒漁業、食品展

售、餐飲購物、開放空間、展館、住宿及其他相關濱海遊憩相關設施，並得經主

管機關核准之與休閒相關之設施，以提供國際衝浪賽事及最美星空等重要活動硬

體支援並串聯至陸連島、貓洞等新興觀光景點，提升金樽漁港之功能性成為東部

的亮點漁港之一。 

三、 現況環境概述 

金樽漁港屬本府所管轄之第二類漁港，原規劃目的為屬地方村、里漁作基地使 

用，惟近年氣候變遷造成沿近海漁業資源變化極大，漁獲量逐年下降，間接造成

漁港使用頻率降低，只有在部分魚汛期季節有外地船舶進港停靠，較顯熱鬧。 近

年臺東衝浪活動風氣逐年熱絡，加上指定為國際級比賽據點後，國際知名度大幅

提高，臺東地區國際遊客比例日漸增高，且本府舉辦的台東最美星空或是熱氣球光

雕音樂會活動每年皆大獲好評，雖漁港環境已逐步改善中，惟仍難以滿足大量遊客

服務所需之基本及交通停車需求，非常可惜。 

為活化臺東縣境內漁港機能，本計畫以金樽漁港為中樞基地，串聯成功漁港、小

港漁港等東海岸發展觀光遊艇活動、休閒漁業之可行性，以促進本縣水上觀光遊

憩之發展，並結合衝浪大賽之國際曝光機會，增加本縣國際觀光旅次與間接產業

之蓬勃發展。 

四、 計畫策略概述 

 公共設施規劃： 

規劃漁港西側之休閒專用區內的道路、停車場及公共廁所，並設置引導路

標、路燈及景點解說招牌。 

 綠化景觀營造： 

種植濱海植栽保育防風或設計規劃生態廊道及步道系統，強化隔離漁村生

活區域，融入漁港文化元素設置多功能開放空間。 

 低密度量體之遊憩設施： 

以弱建築之概念強調環境的友好性和可持續性，並以最小的干預來提升漁

港的功能，採低密度、低量體之濱海遊憩設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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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金樽漁港西側休閒專用區規劃 示意圖 

五、 預期成果及效益 

 功能多元化：本計畫將金樽漁港的單一功能轉變為多樣化的休閒專用區， 

滿足不同遊客的需求，除了基本的公共設施建設，還將引入臨港文化、休

閒漁業及食品展售等功能，讓遊客可以在此享受多元化的活動，提升整體

的遊憩體驗。 

 經濟發展促進：隨著遊客的增加，當地的餐飲、零售及相關產業將獲得更

多商機，增加就業機會，帶動經濟成長。並透過舉辦國際衝浪賽事等活 

動，金樽漁港將成為吸引旅客的重要目的地，促進經濟循環，提升當地居

民的生活品質。 

 環境改善：計畫中將著重於漁港周邊環境的綠化及公共設施的興建，這不

僅能提升遊客的舒適度，也有助於漁村居民營造一個更健康的生活環境。 

 觀光吸引力提升： 

除了透過引入各類重要活動，如國際衝浪賽事、台東最美星空，硬體升級

的金樽漁港將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前來觀光。這不僅能提升漁港的知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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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2-1：同意事項開會通知書 

 

度，還能使其成為東部地區的亮點，進一步推動觀光資源的整合與發

展。 
 

六、 諮商同意 

臺東縣東河鄉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認定之原住民地區，本計畫將依原住民族基

本法第 21 條規定向東河鄉公所提出召集同意事項部落會議。 

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 13 條，本計畫綠化景觀及多功能開放空

間由當地部落共同參與設計並共同管理維護，活化休閒專用區一定比率之收益， 

優先以維護當地公共設施及回饋部落使用，並協助金樽漁港旁村落之土地辦理更

正編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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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2-1：同意事項開會通知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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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2-1：同意事項開會通知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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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2-1：同意事項開會通知書 

 

 

 


	一、 計畫位置及範圍
	二、 計畫目標
	三、 現況環境概述
	四、 計畫策略概述
	五、 預期成果及效益
	六、 諮商同意

